
兒童之功能」、「兒童照護用品－家用遊戲圍欄」陷入」、「兒童照護用品－家用遊戲圍欄」移動部分導致之危害」、「兒童照護用品－家用遊戲圍欄」纏繞」及「兒童照護用品－家用遊戲圍欄」穩

定性」等五項執行檢驗。

(五)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電子檔及樣品，向型式試驗受理地點提出申請型
式試驗：

1.商品型式分類表。
2.家用遊戲圍欄商品彩色照片（請檢附前、後及側面之四吋乘以六吋以上
彩色照片）。

3.中文標示樣張。
4.使用說明書。
5.商品資訊描述說明，包括產品構造圖及零組件清單（含各部件規格、材

質及照片）等。

6.家用遊戲圍欄商品材料確效證明聲明書。

7.樣品：應檢送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之每種家用遊戲圍欄樣品各一件，惟必

要時，型式試驗受理單位得要求增加測試樣品。

(六)型式試驗費：依認可指定試驗室收費規定收取。

七、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相關規定

(一)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者，報驗義務人應先取得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於商

品運出廠場或輸入前，檢具報驗申請書向本局或所屬分局(以下簡稱檢驗

機關)申請報驗，報驗時應依規定填列製造年月，並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

識，商品檢驗標識由圖式 及識別號碼（包括字軌為「兒童照護用品－家用遊戲圍欄」T」及指定代碼）

組成，其識別號碼應緊鄰圖式之下方或右方，且於檢驗合格後，始得運

出廠場。

圖例：

               或

註：

T：代表字軌

00000：代表指定代碼(依不同廠商填入不同指定代碼)
(二)報驗義務人申請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時，應檢具型式試驗報告、商品型式

認可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文件及前點第五款規定之文件，

向檢驗機關申請核發。

(三)商品型式認可證書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

等待補送資料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試驗室後加計

七個工作天。

(四)同批報驗家用遊戲圍欄商品，應為同一報驗義務人及同型式。

T00000

T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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